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南海区建筑业协会：
　　为加强对我区混凝土使用和检测全过程的监管，促进工作质量监管工作实现从被动监管、事后监督向主动监管、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的转变，提高我区工程实体质量水平，我局开发了“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并已要求南海区内的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安装使用该追踪系统，为有序推进该追踪系统全面运行，我局决定进一步推广使用该系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2年11月30日前，区外预拌混凝土企业进入我区供应混凝土的，应对接“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保证预拌混凝土的生产数据自动实时采集、上传，检验数据上传（接口数据要求详见附件）。2022年12月1日后，在承接我区报建报监工程的预拌混凝土供应任务时，应按批示打印带有二维码标识的“混凝土生产信息登记回执单”，并随车送达施工现场。
　　二、凡是使用区外预拌混凝土的工程项目，施工和监理单位应确保区外预拌混凝土企业按照规定时间完成接入和使用该追踪系统，实施质量监控。
　　三、我局将对不按要求接入使用该追踪系统的区外预拌混凝土企业和督促不到位的施工和监理单位，采取约谈、通报批评、暂停报建等方式督促其整改和规范使用。同时，将不定期对使用该追踪系统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进行全区通报。我局办公室负责系统的维护管理和区外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对接工作（联系人：林工，0757-86323805）。

附件：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接口数据要求.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10月31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推广

使用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

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南海

区建筑业协会：

 

  

为加强对我区混凝土使用和检测全过程的监管，促进工作质

量监管工作实现从被动监管、事后监督向主动监管、事前监督和

过程监督的转变，提高我区工程实体质量水平，我局开发了“南

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并已要求南海区内的预

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安装使用该追踪系统，为有序推进该追踪

系统全面运行，我局决定进一步推广使用该系统。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

 

  

一、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区外预拌混凝土企业进入我区

供应混凝土的，应对接“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

保证预拌混凝土的生产数据自动实时采集、上传，

检验数据上传

（接口数据要求详见附件）。

2022

年

12

月

1

日后，在承接我区

报建报监工程的预拌混凝土供应任务时，应按批示打印带有二维

码标识的“混凝土生产信息登记回执单”，并随车送达施工现场。

 

